
  
 

 

 

  

 

  

 

 

 

 

 

  

  

 

 

                                                 
    
 

 

个别服务章节 津贴及服务协议

津贴及服务协议  1

附设少数族裔  2 专属单位的

家长／亲属资源中心  

I 服务定义  

1. 家长／亲属资源中心（「资源中心」）为有类似问题的残疾

人士家长及亲属提供一个集中的地点，让其交流经验并在中心职员

的协助下互相帮助。资源中心为各类残疾人士的家长、亲属、家庭

成员或照顾者提供服务。  

2. 二零一八年施政报告的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  5 个少数族裔

人口较多的地区（即中西区、观塘、油尖旺、葵青及元朗）的资源

中心，设立少数族裔专属单位，为有需要的少数族裔家庭提供适切

的服务。

目的及目标 

3. 资源中心的目标是：  

 促进有残疾成员的家庭可自我照顾及互相协助；  

 提升家长及其他家庭成员／亲属对家中的残疾成员／亲属的

了解及接纳；  

1 本《津贴及服务协议》样本只供参考之用。  
2 少数族裔人士指非华裔人士（不包括外籍家庭佣工和免遣返声请人），包括孟加

拉、菲律宾、印度、印尼、尼泊尔、巴基斯坦、泰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人士。免遣

返声请人指凡以适用的理由，包括  ( i)《入境条例》（第  115章）第  VIIC部所指的酷
刑； ( i i )《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  383章）第  8条下的第3条所指的酷刑或残忍、不
人道或侮辱之待遇或惩罚；以及  ( i i i )参照一九五一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  33
条的免遣返原则所指的迫害等风险，提出免遣返保护声请，要求避免从香港被驱

逐、遣返或移交至另一国家，而且自提出声请后一直没有离开香港的声请人。



  

  

 

 

  

 

 

 

  

 

  

 

 

 

 

 

 

 

 

个别服务章节 津贴及服务协议  

 增强整个家庭的功能，使家长／亲属能够应付他们在照顾残

疾人士方面所面对的情绪压力及困难；以及  

 在社区内提高公众对残疾人士及其家人的认识及接纳。  

4. 在资源中心设立少数族裔专属单位的目的，是透过适切的计

划及活动，加强对少数族裔残疾人士的家长及照顾者的支援。不

过，少数族裔服务使用者仍可选择使用没有附设少数族裔专属单位

的资源中心所提供的服务。

服务性质  

5. 资源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  

(a) 为服务使用者提供场地，让他们可以讨论共同关注的

问 题，以及与其他有类似问题的人士聚会；  

(b) 提供支援服务，包括为残疾人士的家长及亲属举办个别、

小组及大型活动，以满足家庭的需要；  

(c) 为残疾人士的家长及亲属提供资源资料，例如书籍、杂

志、教育设施或其他有用资讯，让他们更了解家中的残疾

成员／亲属，以作出更妥善的照顾；  

(d) 开办社区教育／网络活动，促进公众认识及接纳残疾人

士；以及  

(e) 提供深入辅导及治疗小组，以提升家长照顾有特别需要儿

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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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服务章节 津贴及服务协议  

6. 附设少数族裔专属单位的资源中心，亦会因应少数族裔服务

使用者的语言障碍及文化差异，为他们提供适切的服务，以协助和

鼓励他们使用社区服务，满足他们的需要和促进社会共融。

服务对象  

7. 服务使用者包括残疾人士的家长、亲属、家庭成员或照顾

者。残疾人士  3 如与其家长、亲属、家庭成员或照顾者一起参加及

／或接受服务，也视作服务使用者。  

8. 资源中心的少数族裔专属单位须按照服务规格所订明的服务

地区范围为少数族裔服务使用者提供服务。少数族裔服务使用者若

非居于附设少数族裔专属单位的资源中心的服务地区，亦可选择接

受其服务。

转介手续  

9. 残疾人士的家长、亲属、家庭成员或照顾者可直接向资源中

心申请成为会员，以及参加各类活动。  

II 服务表现标准  

10.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下列服务表现标准：

服务量 

3 不论家庭成员的残疾类别、年龄及种族为何，服务提供者均须为残疾人士提供服

务。服务提供者应优先考虑  21岁以下残疾人士的家长或照顾者，为有需要的家庭提
供早期支援及介入服务，但  21岁或以上残疾人士的家长或照顾者如有服务需求，服
务提供者亦可扩大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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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服务章节 	 津贴及服务协议  

服务量
服务量指标	 议定水平  

标准

1 一年内每月平均的登记家庭会员数目  410 
(当中包括最少  

10%为少数族裔
家庭会员  ) 

2 一年内每季每节开放时段的平均出席人 23 
次 

3 一年内每季平均个人支援活动的次数  200 
(当中包括  20 次
少数族裔的个人

支援活动  ) 

4 一年内每季平均为支援活动而举行的小 210 
组聚会的次数  (当中包括  21 次

少数族裔的小组

活动) 

5 一年内每季平均举办社区教育／网络活 8 
动 4 的次数 	  (当中包括最少  1

次少数族裔的社

区教育／网络活

动) 

6 每月平均辅导个案  5 数目 50 
(当中包括最少  5
个少数族裔的辅

导个案 ) 

7 一年内治疗小组  6 数目 	  8 

4 社区教育／网络活动指与特殊学校、其他康复服务单位、社会企业、义工团体、自

助组织及其他社区持份者合办的活动，以提供快捷有效的支援服务，并透过社区教

育／网络活动，促进社区共融，令公众更加了解残疾人士及其家庭成员／照顾者。  
5 辅导个案指有需要接受深入辅导的个案。  
6 治疗小组指为特定成果／目标而设立的深入辅导小组。每个小组宜有  6名或以上的
参加者和最少举行  4节，每节应为时不少于  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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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服务章节 津贴及服务协议  

服务量

标准
服务量指标 议定水平  

(当中包括最少  1
个少数族裔的治

疗小组 )

服务成效

服务成效 服务成效指标 议定水平  (%) 

标准 (每年) 

1 一年内服务使用者对整体服务表示满意 75(少数族裔
的百分率  7 服务使用者 )和 

75(非少数族裔
服务使用者 ) 

2 服务使用者接受资源中心服务  7 后表示 75(少数族裔
有助提高应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百分 服务使用者 )和 

率 75(非少数族裔
服务使用者 ) 

3 服务使用者接受资源中心服务  7 后表示 75(少数族裔
对其的社区支援有所改善的百分率  服务使用者 )和 

75(非少数族裔
服务使用者 )

基本服务规定  

11. 资源中心每周须开放最少  48 小时（11 节或以上），其中不

少于  2 节须为晚上／周末时段。  

服务使用者接受资源中心服务后满意整体服务／表示有助提高应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表示社区支援有所改善的百分率显示的服务成效，是指服务营办者透过调查／

问卷收集服务使用者对其服务／活动的意见所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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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服务章节 津贴及服务协议  

12. 注册社工  8 是服务的必要人员。

质素 

13.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  16项服务质素标准。  

III 社会福利署 (社署)对服务营办者的责任  

14. 社署会按《津贴及服务协议》（《协议》）通用章节的规

定，向服务营办者履行「社署的一般责任」内所胪列的职责。  

IV 资助基准  

15. 资助基准载于社署向服务营办者发出的要约及通知书内。

拨款 

16. 在指定时限内，服务营办者将每年按整笔拨款模式获发资

助。整笔拨款已计及个人薪酬（包括聘用注册社工和支援人员涉及

的公积金），以及适用于营办有关项目的其他费用（涵盖所有其他

相关运作开支，包括雇员补偿保险和公众责任保险）及认可收费

（如有的话）。获社署认可提供资助活动的处所的租金及差饷，将

按实际费用另行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  

17. 服务营办者可灵活使用获发的整笔拨款，但必须遵从指引。

有关指引载列于最新的《整笔拨款手册》、《整笔拨款通告》和社

署发出关于资助政策及程序的有效管理信函。整笔拨款或会有所调

整，包括因应公务员薪酬调整幅度而作出薪金调整，以及因应物价  

8 就注册社工而言，其定义受《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  (第505章)所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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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个别服务章节 津贴及服务协议  

调整因素（现为综合消费物价指数）而调整其他费用。因服务引致

的负债或财政影响一旦超出核准津贴额，政府概不承担。

发放款项安排、内部控制及财务申报规定  

18. 服务营办者接纳《协议》后，每月将会获发整笔拨款资助。  

19. 服务营办者有责任维持稳健有效的财务管理系统，包括预算

规划、推算、会计、内部控制和审计。服务营办者须妥善备存与服

务有关的收支账簿、记录及证明文件，以供政府代表查核。  

20. 服务营办者须根据最新《整笔拨款手册》订明的规定，提交经

《专业会计师条例》（第 50 章）下注册执业会计师审查的周年财务报告

及审核的整间机构年度财务报表，而有关报告和报表须经机构授权的两

名代表签署，即董事会主席／机构主管／机构社会福利服务主管。周年

财务报告应以现金记账方式拟备，而折旧、员工积存休假等非现金项目

不应计入报告内。 

有效期 

21. 本《协议》在指定时限内有效。如服务营办者违反本《协

议》条件的任何条款而未有按社署发出的书面通知上指定的方式和

时间内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社署可在该通知到期后，向服务营办

者发出通知期为  30 天的书面通知，以终止本《协议》。  

22. 如服务表现标准在协议期内有任何改变，社署会寻求与服务

营办者达成共识，而服务营办者须按照指定的推行时间表达至新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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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服务章节 津贴及服务协议  

23. 服务营办者是否可继续提供下一期服务，须视乎当时的政策

指引、服务需要和服务营办者的表现等相关考虑因素。社署保留重

新编配服务的权利。  

VI 其他参考资料  

24. 除了本《协议》外，服务营办者亦须遵守相关的服务计划及

补充资料（如有的话）所载列的规定／承诺。如这些文件内容互相

抵触，则以本《协议》为准。社署会密切监察服务营办者有否遵守

所有上述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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